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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4 月 19 日 

标准名称：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J 74-84 

标准编号： GBJ 74-84 

标准正文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 总  则 

    第 1.0.1条  石油库设计必须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，做到

技术先进，经济 

合理，生产安全，管理方便，确保油品质量，减少油品损耗，防止

污染环境，节约用 

地和节约能源。 

    第 1.0.2条  本规范适用于石油库新建和扩建工程的设计。 

    本规范不适用于下列石油库的设计： 

    —、总容量小于 500 立方米的石油库； 

    二、地下水封式石油库； 

    三、  自然洞石油库； 

    四、使用期限少于 5 年的临时性石油库。 

    本规范亦不适用于生产装置内部的储油设施的设计。 

    第 1.0.3条  石油库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

关标准和规范 

的要求。 

    第 1.0.4条  石油库等级的划分，应符合表 1.0.4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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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1.0.5条  石油库储存油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，应符合表 1.0.5的

规定。 

    第 1.0.6条  石油库内生产性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耐火等级，不得低

于表 1.0.6的规 

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.0.4  石油库的等级划分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         等  级            │         总  容  量  (米^3)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         一  级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50000  及以上 

          二  级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000至 50000 以下 

          三  级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500至 10000 以下 

          四  级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00至 2500 以下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   注: 表中总容量系指石油库储油罐的公称容量和桶装油品设计存放

量之总和。不 

包括零位罐、高架罐、放空牌以及石油库自用油品储罐的容量。 

             表 1.0.5  石油库储存油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

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━━━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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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类  别  │  油品闪点(℃)  │           举  例 

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 

      甲    │  28以下        │ 原始、汽油 

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 

    乙      │28 至 60 以下      │ 喷气燃料、灯用煤油、一 35 号轻柴油 

───┬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 

      │ A  │  60至 120       │ 轻柴油、重柴油、20 号重油 

      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 

  丙  │ B  │  120以上       │ 润滑油、100 号重油 

━━━┷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━━━━ 

 

              表 1.0.6  石油库内生产性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耐火等级 

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

━━┯━━━━ 

  序  号│建筑物和构筑物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油品类别│耐火等级 

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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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┼──── 

     1  │    油泵房(棚)阀室(棚)、灌油间、铁路装卸油│甲、  乙│  二

级 

        │品暖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丙  │  三级 

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

──┼──── 

     2  │    桶装油品库房及敞棚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甲  │  二级 

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乙、  丙│  三级 

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

──┼──── 

     3  │    化验室、计量室、仪表间、变配电间、修洗│        │ 

        │桶间、汽车油罐车库、润滑油再生间、柴油发电│        │  二

级 

        │机间、空气压缩机间、铁路装卸油品栈桥、高架│        │ 

        │罐支座（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
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

──┼──── 

     4  │机修间、器材库、水泵房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三级 

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

━━┷━━━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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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章  库址选择 

    第 2.0.1条  石油库的库址，应选在交通方便的地方。以铁路运输

为主的石油库， 

应靠近有条件接轨的地方；  以水运为主的石油库，  应靠近有条件

建没装卸油品码 

头的地方。 

    第 2.0.2条  储存原油、汽油、煤油、柴油等大宗油品的石油库的

库址选择，应考 

虑产、运、销的关系和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油品运输流向。 

    第 2.0.3条  为城镇服务的商业石油库的库址，  在符合城镇环境保

护与防火安全 

要求的条件下，应靠近城镇。 

    第 2.0.4条  企业附属石油库的库址选择，应结合该企业主体工程

统一考虑，并应 

符合城镇或工业区规划、环境保护与防火安全的要求。 

    第 2.0.5条  石油库的库址应具备良好的地质条件，不得选在有土

崩、断层、滑 

坡、沼泽、流沙及泥石流的地区和地下矿藏开采后有可能塌陷的地

区。 

    人工洞石油库的库址，应选在地质构造简单、岩性均一、石质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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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与不易风化的 

地区，并宜避开断层和密集的破碎带。 

    第 2.0.6条  一、二级石油库的库址，不得选在地震基本烈度九度

及以上的地区。 

    第 2.0.7条  当库址选定在靠近江河、湖泊或水库的滨水地段时，

库区场地的最 

低设计标高，应高于计算最高洪水位 0.5米。 

    当有防止石油库受淹的可靠措施，  且技术经济合理时库址亦可选

在低于计算最 

高洪水位的地段。 

    计算最高洪水位采用的洪水频率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    一. 一、二级石油库不应低于1／50(即五十年一遇)； 

    二. 二、四级石油库不应低于1／25(即二十五年一遇)。 

    第 2.0.8条  石油库的库址，应具备满足生产、消防、生活所需的

水源和电源的 

条件，还应具备排水的条件。 

    第 2.0.9条  石油库与周围居住区、工矿企业、交通线等的安全距

离，不得小于 

表 2.0.9的规定。 

    第 2.0.10条  石油库与飞机场的距离，应符合各级机场对净空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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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 

    表 2.0.9  石油库与周围居住区、工矿企业、交通线等的安全距离

(米) 

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 序号│名          称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石  油  库  等  级 

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 

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一级     │二级      │三、四级 

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──┼───── 

    1 │居住区及公共建筑物            │ 100      │ 90       │ 80 

    2 │工矿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80      │ 70       │ 60 

    3 │国家铁路线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80      │ 70       │ 60 

    4 │工业企业铁路线                │  35      │ 30       │ 25 

    5 │公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25      │ 20       │ 15 

    6 │国家一、二级架空通信线路      │  40      │ 40       │ 40 

    7 │架空电力线路和不属于国家一、二│1.5倍杆高 │ 1.5倍杆高

│ 1.5倍杆高 

      │级的架空通信线路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    8 │爆破作业场地(如采石场)        │  300     │ 300      │ 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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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

━━┷━━━━━ 

    注  ①序号 1─7 的距离，应从石油库的油罐区或装卸区算起，有

防火堤的油罐 

区应从防火堤中心线算起，无防火堤的地下油罐应从油罐壁算起。

装卸区应从建筑物 

或构筑物算起。  序号 8 的距离应从石油库围墙算起。 

        ②对于三、四级石油库，当单罐容量不大于 1000 立方米时，序

号 1、2 的距 

离可减少 25%;当石油库仅储存丙类油品时，序号 1、2、5 的距离可

减少 25%。 

        ③居住区包括石油库的生活区。四级石油库的生活区可建在石油

库行政管理 

区内，并不受本表距离的限制。 

        ④对于电压 35 干伏以上的电力线路，序号 7 的距离除应满足本

表要求外，且不 

应小于 30 米。 

        ⑤铁路部门的附属石油库与国家铁路线的距离，应按表 3.0.3铁

路机车走行线 

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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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 总平面布置 

    第 3.0.1条  石油库宜分区布置。石油库的分区及各区内的主要建

筑物和构筑物， 

宜接表 3.0.1的规定布置。 

    第 3.0.2条  石油库内的建筑物和构筑物，在符合生产使用和安全

防火的要求下， 

宜合并建造。 

    第 3.0.3条  石油库内建筑物、构筑物之间的防火距离(油罐与油罐

之间的距离除 

外)，不应小于表 3.0.3的规定。 

    第 3.0.4条  石油库的地上油罐区，宜根据地形条件布置在比装卸

区高的地区。 

    第 3.0.5条  人工洞石油库储油区的布置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    一、  油罐室的布置，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岩石覆盖层的厚度。油罐

室顶部岩石覆 

盖层的厚度，应满足防护要求。 

    二、每条主巷道的出入口，不宜少于两处(尽头式巷道除外)；洞口

宜选择在岩石 

较完整的陡坡上。 

               表 3.0.1  石油库分区及其主要建筑物和构筑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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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序号│    分      区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区内主要建筑物和构筑物 

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 1 │    储  油  区    │   油罐防火堤、油泵房  变配电间等 

──┼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 2 │装卸区│铁路装卸区│   铁路装卸油品栈桥、站台、油泵房、

桶装油品仓库、 

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│ 零位罐、变配电间等 

    │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 

    │      │水运装卸区│   装卸油品码头、油泵房、灌油间、桶装油

品仓库、变 

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│ 配电等间等。 

    │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 

    │      │公路装卸区│   高架罐、灌油间、变配电间、汽车装卸油

品设备、桶 

新版石油库设计规范 --第11页

新版石油库设计规范 --第11页



文档仅供参考，不当之处，请联系改正。 

12 

2020 年 4 月 19 日 

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│ 装油品仓库等。 

──┼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 3 │    辅助生产区    │   修洗桶间、消防泵房、消防车库、机修间、

器材库、 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炉房、化验室、污水处理设施等 

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 4 │    行政管理区    │   办公室、传达室汽车库、警卫及消防人员宿

舍、集体 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宿舍、浴室、食堂等。 

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   注  ①  企业附属石油库的分区，尚宜结合该企业的总体布置统一考

虑。 

        ②  对于三级石油库，序号 2、3 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可合并布置;

对于四级石油 

库，序号 2、3、4 的建筑物构筑物可合并布置。 

        ③  汽车库、浴室亦可布置在辅助生产区。 

        ④  消防车库、机修间、器材库、锅炉房及化验室亦可布置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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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管理区。 

    三、变配电间、空气压缩机间、发电间等，不应与油罐室布置在

同一主巷道内； 

当布置在单独洞室内或布置在洞外时，其洞口或建筑物、构筑物至

油罐室的主巷道洞 

口、油罐室的排风管或油罐的呼吸管出口的距离，不应小于 15 米。 

    四、油泵房、通风机室与油罐室布置在同一主巷道内时，  与油罐

室的距离不应 

小于 15 米。 

    第 3.0.6条  铁路装卸区，宜布置在石油库的边缘地带。石油库的

专用铁路线， 

不宜与石油库出入口的道路相交叉。 

    第 3.0.7条  公路装卸区，应布置在石油库面向公路的一侧，宜设

围墙与其它各 

区隔开，并应设单独出入口，在出入口处应设业务室，出入口外应

设停车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.0.3 石油库内建筑物、构筑 

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

┯━━━━━ 

序│建筑物和构筑物名称            │油罐              │高│  油泵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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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┤  ├───┬── 

号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5000│1000│1000  │架│甲、乙│丙 

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米^3│米^3│米^3  │罐│类油品│类 

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以上│以上│及以  │  │      │油 

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 至 │ 下   │  │      │品 

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5000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

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米^3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

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┼───┼── 

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1 │  2 │  3   │ 4│  5   │6 

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

┾───┼── 

 4│高架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0 │ 15 │ 10   │  │      │ 

 5│油泵房        甲、乙类油品    │ 20 │ 15 │ 12   │12│  12  │ 

 6│              丙类油品        │ 15 │ 12 │ 10   │10│  12  │10 

 7│罐油间        甲、乙类油品    │ 25 │ 20 │ 15   │10│  12  │12 

 8│              丙类油品        │ 20 │ 15 │ 12   │ 8│  12  │10 

 9│汽车灌油鹤管  甲、乙类油品    │ 25 │ 20 │ 15   │10│  15  │

15 

10│              丙类油品        │ 20 │ 15 │ 12   │ 8│  15  │12 

11│铁路作业线    甲、乙类油品    │ 25 │ 20 │ 15   │15│   8  │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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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│              丙类油品        │ 20 │ 15 │ 12   │12│   8  │ 8 

13│装卸油品码头  甲、乙类油品    │ 50 │ 40 │ 35   │20│  15  │

15 

14│              丙类油品        │ 35 │ 30 │ 30   │15│  15  │12 

15│桶装油品仓库  甲、乙类油品    │ 25 │ 20 │ 15   │15│  12  │

12 

16│              丙类油品        │ 20 │ 15 │ 12   │12│  12  │10 

17│隔油池        150米^3 以下     │ 25 │ 20 │ 15   │15│  15  │10 

18│              150米^3 及以上   │ 30 │ 25 │ 20   │20│  20  │15 

19│消防泵房、消防车库            │ 35 │ 30 │ 25   │20│  12  │10 

20│露天变配电所、  10千伏及以下  │ 20 │ 20 │ 20   │20│  15  

│10 

21│变压器          10千伏以上    │ 30 │ 30 │ 30   │30│  20  │15 

22│独立变配电间                  │ 15 │ 15 │ 15   │15│  12  │10 

23│铁路机车走行线                │ 25 │ 25 │ 25   │20│  15  │12 

24│有明火及散发火花的建筑物、构  │ 35 │ 35 │ 35   │20│  20  

│15 

  │筑物及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

25│其它建筑物、构筑物            │ 25 │ 20 │ 15   │12│  12  │10 

26│围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5 │ 10 │  8   │ 8│  10  │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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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┷━━┷━━━┷━

┷━━━┷━━ 

    注  ①序号1、2、3 的油罐， 系指储存甲、乙类油品的立式固定顶

油 

罐。对于浮顶油罐或内浮顶油罐、储存丙类油罐，本表距离可减少 

50% 。 

        ②建在码头上的油泵房、消防泵房与装卸油品码头的距离，可不

受限制。 

        ③灌油间与高架罐邻近的一侧如无门窗和孔洞时，两者之间的距

离可不受限 

制。 

        ④密闭式隔油池与建筑物、构筑物的距离可减少 50%  油罐组内

的小型隔油池 

与油罐的距离可不受限制。 

        ⑤四级石油库内各建筑物、构筑物之间的防火距离，除序号

1.2、3 外，可减 

少 50%。 

        ⑥序号 l、2、3 的油罐至河(海)岸边的距离不应小于 30 米  其它

各序号的建 

筑物和构筑物(序号 25 除外)至河（海）岸边的距离不应小于 10 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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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物之间的防火距离(米) 

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

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 

  灌油间  │汽车灌油鹤管│铁路作业线│装卸油品码头│桶装油品

仓库│隔油池 

───┬─┼───┬──┼───┬─┼───┬──┼───

┬──┼──┬── 

甲、乙│丙│甲、乙│丙  │甲、乙│丙│甲、乙│丙  │甲、乙│

丙  │ 150│150 

类油品│类│类油品│类  │类油品│类│类油品│类  │类油品│

类  │米^3│米^3 及 

      │油│      │油  │      │油│      │油  │      │油  │以下│以上 

      │品│      │品  │      │品│      │品  │      │品  │    │ 

───┼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

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 

   7  │ 8│   9  │10  │  11  │12│  13  │14  │   15 │16  │  17│  18 

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2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2  │10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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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5  │15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5  │12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5  │15│  15  │15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5  │12│  15  │12  │      │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5  │15│  15  │15  │  20  │20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5  │12│  15  │12  │  20  │15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│ 

  12  │12│  15  │15  │   8  │ 8│  15  │15  │   12 │    │    │ 

  12  │10│  15  │12  │   8  │ 8│  15  │12  │   12 │ 10 │    │ 

  20  │15│  20  │15  │  25  │20│  25  │20  │   15 │ 10 │    │ 

  25  │20│  25  │20  │  30  │25│  30  │25  │   20 │ 15 │    │ 

  12  │10│  15  │12  │  15  │12│  25  │20  │   20 │ 15 │  20│  

25 

  20  │10│  20  │10  │  20  │10│  20  │10  │   15 │ 10 │  15│  

20 

  30  │20│  30  │20  │  30  │20│  30  │20  │   20 │ 10 │  20│  

30 

  15  │10│  15  │10  │  15  │10│  15  │10  │   12 │ 10 │  15│  

20 

  20  │15│  20  │15  │  20  │15│  20  │15  │   15 │ 10 │  15│  

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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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0  │20│  30  │20  │  30  │20│  40  │30  │   30 │ 20 │  30│  

40 

  12  │10│  12  │10  │  12  │10│  15  │12  │   12 │ 10 │  15│  

15 

  10  │ 5│  10  │ 5  │  10  │5 │   -  │ -  │    5 │  5 │  10│  10 

━━━┷━┷━━━┷━━┷━━━┷━┷━━━┷━━┷━━━

┷━━┷━━┷━━ 

    **品的立式固定顶油罐、容量大于 50 立方米的卧式油罐、本表距

离可减少 25%。 

    第 3.0.8条  行政管理区宜设围墙(栅)与其它各区隔开，并应设单独

对外的出入口。 

    第 3.0.9条  石油库内道路的设计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    一、油罐区的周围应设环行消防道路。  油罐组之间宜设宽 3.5米

的消防道路与 

环行消防道路相连。  三、四级石油库、山区或丘陵地带的石油库亦

可设有回车场的 

尽头式消防道路。 

    二、油罐区消防道路与防火堤坡脚线之间的距离，不应小于 3

米。 

    三、铁路装卸区应设消防道路，消防道路应与库内道路构成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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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或为设有回 

车场的尽头式道路。 

    第 3.0.10条  石油库通向公路的车辆出入口(行政管理区和公路装卸

区的单独出入 

口除外)，一、二级石油库不宜少于两处，三、四级石油库可设一

处。 

    第 3.0.11条  石油库应设高度不低于 2.5米的非燃烧材料的实体围

墙。 

    山区石油库建实体围墙有困难时，可建刺丝网围墙。 

    第 3.0.12条  独立石油库的围墙外，应设宽度为 1 至 2 米的隔离地

带。该地带不应 

植树。 

    第 3.0.13条  石油库内应进行绿化，除行政管理区外不应栽植油性

大的树种。防 

火堤内不应植树。在消防道路两侧植树时，株距应满足消防操作的

要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 油  罐  区 

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 地上、半地下和地下油罐区 

    第 4.1.1条  石油库应采用钢油罐。当采用钢油罐确有困难时，亦

可采用非金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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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罐。 

    储存中类油品的地上油罐，宜采用浮顶油罐或内浮顶油罐。 

    第 4.1.2条  石油库的油罐，应按下列要求成组布置： 

    一、在同一个油罐组内宜布置油品火灾危险性相同或相近的油

罐。 

    二、地上油罐不宜与半地下、地下油罐布置在同一个油罐组内。 

    三、一个油罐组内油罐的总容量，固定顶油罐不应大于 100000 立

方米；浮顶油罐 

或内浮顶油罐不应大于 00立方米。 

    四、—个油罐组内的油罐不应多于 12 座，但单罐容量小于 1000

立方米的油罐组和 

储存丙 B类油品的油罐组内的油罐座数可不受此限。 

    第 4.1.3条  地上油罐组的布置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    一、地上油罐组内的油罐不应超过两排，单罐容量不大于 1000 立

方米的储存丙 B 类 

油品的油罐不应超过四排(润滑油储罐的单罐容量可不受此限)。 

    二、立式油罐的排与排之间的防火距离，不应小于 5 米；卧式油

罐的排与排之间的 

防火距离，不应小于 3 米。 

    第 4.1.4条  油罐之间的防火距离，不应小于表 4.1.4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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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表 4.1.4油罐之间的防火距离 

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

━━━┯━━━━ 

  油品类别│              固定顶油罐                │浮顶油罐内│ 

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┤          

│ 

          │地  上  式        │半 地 下 式 │地下式│浮顶油罐  │卧式油罐 

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

┼──── 

  甲、乙类│1000 米^3 以上的罐：│ 0.5D且不宜 │0.4D且│ 0.4D

且不 │ 

          │0.6D且不宜大于 20 米│ 于 20 米     │不宜大│ 宜大于20 │ 

0.8米 

          │1000 米^3 及以下的  │            │于 15 米│ 米       │ 

          │罐，当消防采用固定│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          │式时：0.6D；采用移│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          │动冷却方式时:0.75D│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──┬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┼──

───┼──── 

丙类│ A  │0.4D，且不宜大于 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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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│    │米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    ├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不限    │          │ 

    │ B  │大于 1000 米^3 的罐：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    │    │5 米；不大于 1000 米 3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    │    │的罐：2 米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

━━┷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

━━━┷━━━ 

    注：①表中 D 为相邻油罐中较大油罐的直径。对于矩形油罐，D

为长宽两边之和的 

一半。 

        ②储存不同油品的油罐、不同型式的油罐之间的防火距离，应采

用较大值。 

        ③高架罐的间距不应小于 0.6米。 

    第 4.1.5条  对于单罐容量不大于 300 立方米，总容量不大干 1500

立方米立式罐 

的油罐组，油罐可集中布置，其油罐之间的距离，可根据施工和操

作要求确定。 

    第 4.1.6条  地上油罐与半地下油罐(包括带水平通道无密封门的覆

土油罐)的油 

罐组，均应设防火堤，防火堤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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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  防火堤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建造。防火堤的实高应比计算高度

高出 0.2米。 

立式油罐的防火堤实高不应低于 1 米，且不宜高于 1.6米。卧式油罐

的防火堤实高不 

应低于0.5米。如采用土质防火堤，堤顶宽度不应小于0.5米。 

    二、  防火堤应能承受所容纳油品的静压力。 

    三、  油罐组防火堤的人行踏步不应少于两处。 

    四、严禁在防火堤上开洞。 

    第 4.1.7条  立式油罐至防火堤内坡脚线的距离，不应小于罐壁高

度的一半。卧 

式油罐至防火堤内坡脚线的距离，不应小于 3 米。 

    第 4.1.8条  防火堤内的有效容量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    一、对于固定顶油罐，不应小于油罐组内一个最大油罐的容量。 

    二、对于浮顶油罐或内浮顶油罐，不应小于油罐组内一个最大油

罐容量的一半。 

    三、当固定顶油罐与浮顶油罐或内浮顶油罐布置在同一油罐组内

时，应取以上两 

款规定的较大值。 

    四、半地下油罐的防火堤内的有效容量规定同上，但油罐容量应

按其高出地面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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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的容量计算。 

    第 4.1.9条  当油罐组内油罐的总容量大于 0 立方米，且油罐座数

多于两个时， 

防火堤内应设隔堤。隔堤顶应比防火堤顶低 0.2至 0.3米。 

    三、四级石油库的油耀组防火堤内是否设置隔提，应根据地形条

件、油品性质和 

消防能力进行综合考虑确定。 

    第 4.1.10条  管线穿过防火堤处，必须采用非燃烧材料严密填实。 

    第 4.1.11条  油罐的进油管，应从油罐下部接入；如需要从油罐上

部接入时，甲、 

乙、丙 A类油品的进油管应延伸到油罐的底部。 

    第 4.1.12条  油罐均应装设进出油接合管、排污孔、放水管、人

孔、采光孔和量 

油孔等基本附件。  储存甲、乙类油品和轻柴油的固定顶油罐，必须

装设阻火器和呼 

吸阀；储存丙类油品的固定顶油罐，应装设通气管。 

    油罐应设梯子和栏杆。高度大于 5 米的立式油罐，应采用盘梯或

斜梯。 

    拱顶油罐罐顶上经常走人的地方，应设防滑踏步。 

    第 4.1.13条  地上油罐的基础面，宜高出设计地坪 0.5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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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 人工洞石油库油罐区 

    第 4.2.1条  同一个贯通式巷道内的油罐总容量，不应大于 100000

立方米；油罐不 

宜多于 15 座。 

    同一个尽头式巷道内的油罐总容量，不应大于 40000 立方米；油

罐不宜多于6 座。 

    储存丙 B 类油品的油罐座数，可不受此限。 

    第 4.2.2条  人工洞内油罐室之间的距离，  不宜小于相邻较大油罐

室毛洞的直 

径。 

    第 4.2.3条  油罐顶与油罐室顶内表面的距离，不应小于 1.2米；油

罐壁与油罐室 

壁内表面的距离，不应小于 0.8米。 

    油罐壁与油罐室防爆墙的距离，不应小于 1.5米。 

    第 4.2.4条  人工洞石油库主巷道衬砌后的净宽，不应小于 3 米；

边墙的高度，不 

应小于 2.2米。主巷道的纵向坡度，不宜小于千分之五。 

    第 4.2.5条  人工洞石油库主巷道的口部和油罐室防爆墙上，应根

据抗爆等级设相 

应的防护门和密闭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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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 油泵房 

    第 5.0.1条  油泵的类型和规格，应根据输送油品的性质、设计流

量经计算确定， 

并应使油泵经常处于高效区工作。 

    第 5.0.2条  油泵房宜建地上式。如采用离心泵，泵中心宜低于罐

底标高。 

    第 5.0.3条  备用油泵的设置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    一、连续输送同一种油品的泵，当操作油泵不多于三台时，备用

油泵应设一台， 

当操作油泵多于三台时，备用油泵不应多于两台。 

    二、经常操作但不连续运转的油泵，不宜专设备用油泵，可与输

送性质相近的油 

品的泵互为备用或共设一台备用油泵。 

    三、不经常操作的油泵，不应设置备用油泵。 

    第 5.0.4条  油泵应选用性能良好的轴封装置。 

    第 5.0.5条  电动往复泵、螺杆泵和齿轮泵等容积式泵的出口管

线，必须设安全阀 

(泵本身带有安全阀者除外)。蒸汽往复泵的出口压力如有可能大于管

线、管件及与泵 

出口相连的设备所能承受的压力时，其出口管线上亦必须设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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阀。 

    安全阀的放空管，应接至泵的入口管线上。 

    第 5.0.6条  泵机组的布置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    一、泵机组单排布置时，原动机端部至墙(柱)的净距，不直小于

1.5米。 

    二、相邻泵矾组机座之间的净距，不应小于较大泵机组机座宽度

的 1.5倍。 

    第 5.0.7条  油泵房应设外开门，且不宜少于两个。建筑面积小于

60 平方米的油泵 

房，可设一个外开门。 

    第 5.0.8条  油泵房内的人行过桥、管线支架的材料，应选用非燃

烧材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 装卸油品设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 铁路装卸油品设施 

    第 6.1.1条  铁路装卸油品作业线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    一、  作业线的车位数，应按油品运输量计算确定； 

    二、作业线应为尽头式，其终端车位的末端至车挡的安全距离应

为 20 米。 

    三、作业线应为平直线； 

    四、装卸油品栈桥，只应在作业线的一侧设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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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6.1.2条  装卸油品作业线中心线至库内非罐车铁路装卸作业线

中心线的安中距 

离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 

    一、  装卸甲、乙类油品的，不应小于 20 米； 

    二、  装卸丙类油品的，不应小于10 米。 

    第 6.1.3条  装卸油品作业线中心线至库内道路(消防道路除外)的距

离，不应小于 

10 米。 

    第 6.1.4条  铁路装卸油品栈桥的桥面，宜高出轨面3.5米。栈桥上

应设安全栏杆。 

在栈桥的两端和沿栈桥每隔 60 至 80 米处，应设上、下栈桥的梯

子。 

    第 6.1.5条  装卸油鹤管距石油库围墙的铁路大门，不应小于 20

米。 

    第 6.1.6条  汽油、煤油、轻柴油等油品的装卸作业线与重油、润

滑油等油品的 

装卸作业线，宜分开设置。 当合用一条线时，其相邻鹤管之间的安

全距离，不宜小 

于 24 米。 

    第 6.1.7条  桶装油品装卸作业线，可与散装油品装卸作业线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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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作业线上的 

桶装油品车位至相邻散装油品车位的净距，不应小于 10 米。 

    第 6.1.8条  桶装油品装卸站台的顶面，应高于轨面 11 米。站台边

缘至铁路作业 

线中心线的距离，不应小于 1.75米。 

    第 6.1.9条  卸油设施的零位罐距卸油作业线中心线，不应小于 6

米。零位罐的总 

容量，不应大于一次卸车量。 

    第 6.1.10条 从下部接卸铁路油罐车的卸油系统，应采用密闭式管

道系统。 

    第 6.1.11条 铁路中心线至石油库围墙的铁路大门边缘的距离，有

附挂调车作业 

时，不应小于 3.2米，无附挂调车作业时，不应小于 2.44米。 

    第 6.1.12条 铁路中心线至装卸油品暖库大门边缘的距离，不应小

于 2 米。暖库大 

门的净空高度(自轨面算起)，不应小于 5 米。 

    第 6.1.13条 铁路装卸油作业线的中心线与装卸油栈桥边缘的距

离，自轨面算起3 

米以下不应小于2 米，3 米以上不应小于 1.75米。 在无栈桥一测，

其中心线与其它建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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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或构筑物的 B 巨离，露天场所不应小于 3.5 米；非露天场所不应

小于 2.44米。 

    注：  ①非露天场所系指在库房、敞棚或山洞内的场所。 

          ②铁路装卸油作业线中心线与其它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距离，尚

应符合表 

3.0.3的规定。 

    第 6.1.14条  两条铁路作业线共用一座栈桥或一排鹤管时，两条作

业线中心线的 

距离，不宜大于 6 米。 

    第 6.1.15条  相邻两装卸油品栈桥之间两条铁路装卸油作业线中心

线的距离，应 

符合—下列规定： 

    一、当二者或其中之一用于甲、乙类油品时，不应小于 10 米。 

    二、当二者都用于装卸丙类油品时，不应小于 6 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 装卸油品码头 

    第 6.2.1条  内河装卸油品码头应建在其它相邻码头或建筑物、构

筑物的下游； 

如确有困难时，在设有可靠的安全设施条件下，亦可建在上游。 

    第 6.2.2条  海港 (包括河口港)装卸油品码头不宜与其它码头建在同

一港区水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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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；如确有困难时，在设有可靠的安全设施条件下，亦可建在同一

港区水域内。 

    第 6.2.3条  装卸油品码头至其它相邻码头或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安

全距离，不应小 

于表 6.2.3的规定。 

           表 6.2.3  装卸油品码头至其它相韶码头或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安

全距离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

━━━ 

            装卸油品码头位置  │油  品  类  别  │安全距离(米)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

─── 

               沿海、河口     │   甲、乙       │  3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丙         │  200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

─── 

      内河其它码头或建筑物、  │   甲、乙       │  150 

      构筑物的下游            │     丙         │  100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

──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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